附件7

政府采购管理业务流程图

一、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变更非招标采购方式（单一来源除外）

（一）办理流程
1.采购人申报。预算单位（以下简称采购人）通过“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管理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在申请中写明变更的理由。
2.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预算单位（以下简称主管部门）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对采购人申请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 省财政厅备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通过“管理交易系统”进行备案，系统自动将采购方式修改为非招标采购方式。
（二）政策依据
1.《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七条“……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招标以外的采购方式的，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2.《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四条：“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拟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报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向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批准”。
（三）申办资料
采购人申请文件，并申明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的理由。
（四）提醒事项
1.竞争性谈判适用情形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二十七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

（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三）非采购人所能预见的原因或者非采购人拖延造成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

（四）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2.竞争性磋商适用情形

《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第三条：“符合下列情形的项目，可以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开展采购：
（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
（三）因艺术品采购、专利、专有技术或者服务的时间、数量事先不能确定等原因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四）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五）按照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外的工程建设项目”。
（五）政策咨询人
1.王海红  82669688；王高文   82669834。
2.张  立  82669867；刘  畅   82669590。
（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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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项目变更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一）办理流程
1.采购人申报。采购人组织5名专业技术专家对拟采购产品或服务具有单一性进行论证后，通过“管理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将专家论证意见作为附件同步上传。
2.主管部门初审。主管部门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对采购人申请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财政厅初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对采购人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初审。
4.公示。初审通过后，通过“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公示五个工作日。如公示有异议，采购人进行补充论证。异议不成立的，进入终审环节；异议成立的，终止单一来源申请，采用其他采购方式采购。
5.省财政厅终审。对公示无异议或尽管有异议但不成立的项目，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通过“管理交易系统”进行终审。终审通过后，系统自动修改该项目的采购方式为单一来源。
（二）政策依据
《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三十八条规定，“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情形，且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货物、服务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报财政部门批准之前，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媒体上公示，并将公示情况一并报财政部门。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三）申办资料
1.采购人申请文件；
2.5名专业技术专家对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唯一性的论证材料。
（四）提醒事项
1.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用情形：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可以依照本法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一）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二）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是指因货物或者服务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者公共服务项目具有特殊要求，导致只能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采购。
（五）政策咨询人
1.王海红  82669688；王高文   82669834。
2.张  立  82669867；刘  畅   82669590。
（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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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购《山东省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目录》外进口产品
（一）办理流程
1.采购人申报。采购人委托4名产品技术专家和1名法律专家对拟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无法从国内获取或者无法从国内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进行论证。采购人通过“管理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将专家论证意见作为附件同步上传。
2.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对采购人申请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省财政厅备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通过“管理交易系统”进行备案，系统自动注明该项目可以采购进口产品。
（二）政策依据
1.《政府采购法》第十条，“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2.《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第七条，“采购人需要采购的产品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以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确需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当在获得财政部门核准后，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三）申办资料
 1.预算单位申请文件；
 2.4名产品技术专家和1名法律专家对货物、服务、工程国内无法提供或无法以合理商业条件提供的论证材料。
（四）提醒事项
 可以采购进口产品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条：“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二）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的；（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前款所称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界定，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五）政策咨询人
1.王海红  82669688；王高文   82669834。
2.张  立  82669867；刘  畅   8266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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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流程图

四、特殊事项变更为自行采购
（一）办理流程
1.采购人申报。采购人通过“管理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明确事项类型。
2.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对采购人申请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省财政厅备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通过“管理交易系统”进行备案，系统自动为该项采购注明可自行采购特殊事项。
（二）政策依据
《关于2019年省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鲁财采〔2018〕74号）第四条：“符合以下情形的项目，预算单位编报政府采购预算时可选择“自行采购”方式，具体采购活动由预算单位自行组织，也可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三）水、电、暖、气等不具有竞争性的特殊项目。需由各行业主管单位确定承接主体或供应商，不具有竞争性的特殊项目。”
（三）申办资料
采购人申请文件。 
（四）提醒事项
此类自行采购主要是因为部分自行采购的项目缺乏市场竞争性，为方便采购人实施才自行采购的。如果市场竞争充分，采购人还是应当采取竞争的方式采购。 
（五）政策咨询人
1.王海红  82669688；王高文   82669834。
2.张  立  82669867；刘  畅   82669590。
（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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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采购合同变更申请
（一）办理流程
1.采购人申报。采购人通过“管理交易系统”提交申请，并明确事项类型。
2.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对采购人申请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3.省财政厅备案。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通过“管理交易系统”备案后，采购人可修改合同。
（二）政策依据
《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七条：“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三）申办资料
1.采购人申请文件，并明确合同变更的理由；
2.变更中标供应商账户信息的，需同时提供原账户的无法正常使用的证明及新账户开户许可证；
3.因合同执行异常需解除合同后从系统中删除的，还需提供解除合同的原因及证明材料。
（四）提醒事项


合同变更审核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比如供应商受到法院查封账户的判决时，往往选择变更合同账号以逃避法律制裁，如果审查把关不严，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五）政策咨询人
1.王海红  82669688；王高文   82669834。
2.张  立  82669867；刘  畅   82669590。
（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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